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2表

编制单位： 楚雄市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2年第二批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

主管部门 楚雄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楚雄市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71.00 23.28 10.00 32.79 3.28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71.00 23.28 32.79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据200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厅字（2009）32号）、《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政
法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云厅字（2009）21号）要求，为进一步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应根据各政法机关工作职责、业务特点、工作实际需求、工作量差异、业务发展指导规划，确
定各级政府对不同政法机关的办案（业务）经费、业务装备经费和业务基础设施建设经费的保障范围和责任，办案（业务）经费标准要随着办案（业务）量和办案（业务）成本的变
动适时进行调整。加强经费保障，确保法院有效履行职责，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高经费保障水平，改善执法办案条件，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确
保公正司法、能动司法、便捷司法，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

加强经费保障，确保法院有效履行职责，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高经费保
障水平，改善执法办案条件，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确保公正司法、能动司法、便捷司法
，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结案率 >= 90 % 94.72 20.00 2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装备验收合格率 = 100 % 100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裁判文书瑕疵率 <= 5 % 5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法定审限内结案率 >= 90 % 99.79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执结率 >= 95 % 96.87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案件办理满意度 >= 95 % 95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3.28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3表

编制单位： 楚雄市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信息化建设经费

主管部门 楚雄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楚雄市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8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8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司法需求：进一步拓展司法公开广度和深度，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能公开的信息都已公开;为诉讼参与人提供全流程、一体化诉讼服务，减少人民群众诉累，
降低诉讼成本;需要建立更加便捷的沟通渠道，更好地接受社会各界监督，使人民群众和法院之间互动更加及时、全面；提升审判质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
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要求，审判业务全面实现网上办理，实现全程留痕和实时动态监控，通过案例参考等方式辅助法官提高裁判文书说理水平、助推裁判标准统一，并满足法
官外出办案需要;执行业务加强流程节点管理，完善执行查控体系和失信被执行人惩戒机制，构建上下一体、内外联动、规范高效的执行体系；信访业务需要健全涉诉信访终结机制
和建立就地接访督导机制，实现四级法院统一管理，为一线办案法官提高工作效率提供支撑。提高司法管理科学性：分析审判执行工作的运行态势、特点和规律，为社会治理和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立法建议、司法建议和决策参考;推进行政事务管理机制改进和各省法院经费统一管理机制改革;推进法院人员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建立健全法院人员分类
管理、法官员额管理、法官选任管理和法官业绩评价体系，实现法官工作动态管理和全方位监督评价;推进全国法院诉讼档案网上统一调阅和移送，提升诉讼档案信息化管理水平;建
立健全信息化采购管理、项目管理和资产管理等机制，提高信息化综合管理水平；保障司法公正廉洁，站在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的高度，坚持制度建设和科技创新双管齐下
，通过大数据融合分析，实现权利有效监督机制，建立个人诚信档案，及时进行风险预警，铸牢“制度铁笼”和“数据铁笼”，坚决防范司法腐败，促进司法廉洁;加强反腐外部监
督力度，畅通人民群众、人大政协、当事人、律师的监督渠道，切实做到举报必追查、追查必有果，确保司法透明;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更好地落实述职述廉、谈
话和诚勉等制度要求。

推进全国法院诉讼档案网上统一调阅和移送，提升诉讼档案信息化管理水平;建立健全信息化采购
管理、项目管理和资产管理等机制，提高信息化综合管理水平。该项目未发生支出。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采购计划完成率 >= 90 % 90 20.00 20.00
该项目未发生支出，实际支出项目为审判管理信
息化建设经费。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政府采购率 = 100 % 100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采购验收合格率 >= 95 % 95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文书质检合格率 >= 99 % 99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庭审直播率 >= 60 % 6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网上立案率 >= 90 % 9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裁判文书公开率 >= 90 % 90 10.00 1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使用人员满意度 >= 90 % 9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4表

编制单位： 楚雄市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服装经费

主管部门 楚雄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楚雄市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2.45 12.45 9.51 10.00 76.39 7.64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7.17 7.17 4.28 59.69

      上年结转资金 5.28 5.28 5.23 99.05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财政部《关于做好2000式审判服、检察服换装工作的通知》法发〔2001〕3号，经国务院批准，人民法院的审判服进行全面改革。按照全国统一颜
色、统一款式、统一标志的要求，保障审判机关的规范形象。严格按照中央有关文件规定的着装工作的有关规定，加强服装及标志的生产、供应，保证服装及标志质量，树立良好的
执法队伍形象，保障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切实担负起保障人民法院审判工作顺利进行的艰巨使命,努力提升政法队伍整体素质和履职能力。

按照全国统一颜色、统一款式、统一标志的要求统一采购，保障审判机关的规范形象。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着装率 >= 99 % 99 20.00 2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政府采购率 = 100 % 100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采购验收合格率 >= 99 % 99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购置计划完成率 >= 95 % 95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服装库存管理质量积压率 <= 5 % 5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着装人员满意度 >= 90 % 95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7.64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5表

编制单位： 楚雄市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审判管理信息化建设经费

主管部门 楚雄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楚雄市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91.51 351.22 10.00 89.71 8.97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91.51 351.22 89.71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司法需求：进一步拓展司法公开广度和深度，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能公开的信息都已公开;为诉讼参与人提供全流程、一体化诉讼服务，减少人民群众诉累，
降低诉讼成本;需要建立更加便捷的沟通渠道，更好地接受社会各界监督，使人民群众和法院之间互动更加及时、全面；提升审判质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
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要求，审判业务全面实现网上办理，实现全程留痕和实时动态监控，通过案例参考等方式辅助法官提高裁判文书说理水平、助推裁判标准统一，并满足法
官外出办案需要;执行业务加强流程节点管理，完善执行查控体系和失信被执行人惩戒机制，构建上下一体、内外联动、规范高效的执行体系；信访业务需要健全涉诉信访终结机制
和建立就地接访督导机制，实现四级法院统一管理，为一线办案法官提高工作效率提供支撑。提高司法管理科学性：分析审判执行工作的运行态势、特点和规律，为社会治理和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立法建议、司法建议和决策参考;推进行政事务管理机制改进和各省法院经费统一管理机制改革;推进法院人员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建立健全法院人员分类
管理、法官员额管理、法官选任管理和法官业绩评价体系，实现法官工作动态管理和全方位监督评价;推进全国法院诉讼档案网上统一调阅和移送，提升诉讼档案信息化管理水平;建
立健全信息化采购管理、项目管理和资产管理等机制，提高信息化综合管理水平；保障司法公正廉洁，站在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的高度，坚持制度建设和科技创新双管齐下
，通过大数据融合分析，实现权利有效监督机制，建立个人诚信档案，及时进行风险预警，铸牢“制度铁笼”和“数据铁笼”，坚决防范司法腐败，促进司法廉洁;加强反腐外部监
督力度，畅通人民群众、人大政协、当事人、律师的监督渠道，切实做到举报必追查、追查必有果，确保司法透明;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更好地落实述职述廉、谈
话和诚勉等制度要求。

进一步拓展司法公开广度和深度，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能公开的信息都已公开;为诉讼参与人提
供全流程、一体化诉讼服务，减少人民群众诉累，降低诉讼成本;审判业务全面实现网上办理，实
现全程留痕和实时动态监控；建立健全信息化采购管理、项目管理和资产管理等机制，提高信息化
综合管理水平。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7.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采购计划完成率 >= 90 % 90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政府采购率 = 100 % 100 20.00 2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采购验收合格率 >= 95 % 99.5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文书质检合格率 >= 99 % 98 10.00 7.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庭审直播率 >= 60 % 60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裁判文书公开率 >= 90 % 90 15.00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使用人员满意度 >= 90 % 9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5.97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6表

编制单位： 楚雄市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诉讼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楚雄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楚雄市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46.00 146.00 120.83 10.00 82.76 8.28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46.00 146.00 120.83 82.76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根据财政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诉讼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行[2003]275号）文件精神，第十一条规定：法院履行职能所需的经费由省级财政安排，保证法院开展
正常业务的各项经费，不以能因经费不足影响法院的办案。并且省级财政部门还应安排一定数额的专项经费用于补助辖区内贫困地区人民法院的办案经费不足；根据2009年《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厅字（2009）32号）、《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工作的
通知》（云厅字（2009）21号）要求，为进一步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应根据各政法机关工作职责、业务特点、工作实际需求、工作量差异、业务发展指导规划，确定各级政府对不同
政法机关的办案（业务）经费、业务装备经费和业务基础设施建设经费的保障范围和责任，办案（业务）经费标准要随着办案（业务）量和办案（业务）成本的变动适时进行调整。

进一步加强了政法经费保障，根据各政法机关工作职责、业务特点、工作实际需求、工作量差异、
业务发展指导规划，确定各级政府对不同政法机关的办案（业务）经费、业务装备经费和业务基础
设施建设经费的保障范围和责任，办案（业务）经费标准要随着办案（业务）量和办案（业务）成
本的变动适时进行调整。2022年诉讼业务经费支出120.83万元。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理案件数 >= 20001 件 16235 20.00 1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法官人均结案数 >= 200 件 404 15.00 1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裁判文书正确率 >= 95 % 99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服判息诉率 >= 90 % 90.38 5.00 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法定审限内结案率 >= 90 % 99.79 5.00 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调撤率 >= 60 % 68.8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执结率 >= 90 % 96.87 10.00 1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案件当事人对案件办理满意度 >= 90 % 9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3.28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7表

编制单位： 楚雄市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司法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楚雄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楚雄市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0.00 30.00 30.0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0.00 30.00 30.0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项目按照中央和省政府健全和完善政法工作的政法经费保障机制的相关要求，牢牢把握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抓党建带队建促审判，全面推进
司法体制改革。1、抓好主业，不断提升司法公信力。以打造“五个司法”为牵引，紧紧抓住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与人民法院工作发展不平衡不适应、保障群众权益不充分
之间的矛盾，强化审判质效意识，健全确保公正司法的体制机制，不断提升司法能力水平，公正办理和裁判好每一起案件，在确保司法公正、不断提升司法公信力上狠下功夫。以规
范的执行行为提升执行质效、创新执行方法，努力实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和社会认可度有实质性、根本性的跃升。2、抓实举措，推进司法改革和智慧法院建设。深化司法
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从司法职权配置、内设机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司法绩效评估等方面完善和细化改革措施。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确保“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落到实处。将信息化与司法体制改革深度融合，不断完善信息化动态监控系统，防控廉洁风险、错案风险。建立健全绩效评估考核体系，客观评估干警工作绩效。3、抓强本领，
建设高素质法院队伍。不断强化过硬队伍建设，提升队伍综合素能。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认真组织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使干警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推进法院文化建设，坚持以文化人、以文塑形、以文兴业。持之以恒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院要求，继续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确保法官清廉、法院清正、司法清明。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加快创建法治云南进程。

践行人民至上，兑现司法承诺，力争让诉讼更少、办案更公、用时更短、服务更好，人民群众司法
获得感满意度成色更足。深入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升级打造集立案登记、跨
域立案、诉前调解、导诉答疑、信访接待、法律援助等功能为一体的现代化诉讼服务中心，为人民
群众提供高品质诉讼服务。牢牢把握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
抓党建带队建促审判，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2022年实际支出30万元。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理案件数 >= 20001 件 16235 20.00 1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法官人均结案数 >= 200 件 404 15.00 1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裁判文书正确率 >= 95 % 99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调撤率 >= 60 % 68.8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执结率 >= 90 % 96.87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庭审直播率 >= 60 % 60 5.00 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人民陪审员参与率 >= 95 % 95 5.00 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案件当事人对案件办理满意度 >= 90 % 9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5.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8表

编制单位： 楚雄市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执法办案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楚雄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楚雄市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45.12 245.12 232.90 10.00 95.01 9.5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45.12 245.12 232.90 95.01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牢牢把握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抓党建带队建促审判，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1）抓好主业，不断提升司法公信力。以打造“五个司法”为牵引，紧紧抓住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与人民法院工作发展不平衡不适应、保障群众权益不充分之间的矛盾，
强化审判质效意识，健全确保公正司法的体制机制，不断提升司法能力水平，公正办理和裁判好每一起案件，在确保司法公正、不断提升司法公信力上狠下功夫。以规范的执行行为
提升执行质效、创新执行方法，努力实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和社会认可度有实质性、根本性的跃升。
（2）抓实举措，推进司法改革和智慧法院建设。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从司法职权配置、内设机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司法绩效评估和员额法官退出机制改革等方
面完善和细化改革措施。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确保“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落到实处。将信息化与司法体制改革深度融合，不断完善信息化动态监控系统，防控廉洁风险
、错案风险。建立健全绩效评估考核体系，客观评估干警工作绩效。
（3）抓强本领，建设高素质法院队伍。不断强化过硬队伍建设，提升队伍综合素能。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认真组织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使干警牢固
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推进法院文化建设，坚持以文化人、以文塑形、以文兴业。持之以恒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院要
求，继续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确保法官清廉、法院清正、司法清明。

2022年实际支出232.90万元，当年牢牢把握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
职责，抓党建带队建促审判，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理案件数 >= 20001 件 16235 20.00 1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法官人均结案数 >= 200 件 404 15.00 1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裁判文书正确率 >= 95 % 99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服判息诉率 >= 90 % 90.38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法定审限内结案率 >= 90 % 99.79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调撤率 >= 60 % 68.80 5.00 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执结率 >= 90 % 96.87 5.00 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案件当事人对案件办理满意度 >= 90 % 9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4.5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9表

编制单位： 楚雄市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聘用制书记员补助经费

主管部门 楚雄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楚雄市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02.40 302.40 302.4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02.40 302.40 302.4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根据中共云南省委政法委员会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云南省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聘用制书记员经费保障方法（试行）》的通知（
云财政法[2018]34号）、根据中共云南省委政法委员会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人民检察院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各级人民法院、人民
检察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制度改革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云高法[2018]47号）文件精神规范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工作，完善聘用制书记员公开招聘、专业培训、考核管理、职业
保障等制度，提高聘用制书记员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一支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聘用制书记员队伍，有效服务保障司法办案。

2022年聘用制书记员补助经费实际支出302.40万元，当年完善了聘用制书记员公开招聘、专业培训
、考核管理、职业保障等制度，提高聘用制书记员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一支正规化、专业化、职
业化的聘用制书记员队伍，有效服务保障司法办案。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6.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聘用制书记员工资兑现数 = 302.40 万元 302.40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聘用制书记员出勤率 >= 95 % 98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聘用制书记员工作质量考核平均成绩 >= 80 分 90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聘用制书记员技能培训通过率 >= 95 % 98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聘用制书记员案卷归档及时率 >= 95 % 95 10.00 10.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聘用制书记员离岗率 <= 5 % 9.5 30.00 26.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部门对书记员工作满意度 >= 90 % 9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6.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20表

编制单位： 楚雄市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2年第二批中央和省级政法转移支付经费

主管部门 楚雄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楚雄市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21.00 166.43 10.00 75.31 7.53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21.00 166.43 75.31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根据财政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诉讼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行[2003]275号）文件精神，第十一条规定：法院履行职能所需的经费由省级财政安排，保证法院开展
正常业务的各项经费，不以能因经费不足影响法院的办案。并且省级财政部门还应安排一定数额的专项经费用于补助辖区内贫困地区人民法院的办案经费不足；根据2009年《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厅字（2009）32号）、《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工作的
通知》（云厅字（2009）21号）要求，为进一步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应根据各政法机关工作职责、业务特点、工作实际需求、工作量差异、业务发展指导规划，确定各级政府对不同
政法机关的办案（业务）经费、业务装备经费和业务基础设施建设经费的保障范围和责任，办案（业务）经费标准要随着办案（业务）量和办案（业务）成本的变动适时进行调整。

进一步加强了政法经费保障，根据各政法机关工作职责、业务特点、工作实际需求、工作量差异、
业务发展指导规划，确定各级政府对不同政法机关的办案（业务）经费、业务装备经费和业务基础
设施建设经费的保障范围和责任，办案（业务）经费标准要随着办案（业务）量和办案（业务）成
本的变动适时进行调整。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理案件数 >= 20001 件 16235 20.00 1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法官人均结案数 >= 200 件 404 15.00 1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裁判文书正确率 >= 95 % 99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服判息诉率 >= 90 % 90.38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法定审限内结案率 >= 90 % 99.79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调撤率 >= 60 % 68.80 10.00 1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案件当事人对案件办理满意度 >= 90 % 9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2.53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21表

编制单位： 楚雄市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2年中央政法转移支付第一批业务装备经费

主管部门 楚雄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楚雄市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5.00 24.96 10.00 99.84 9.98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5.00 24.96 99.84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根据200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厅字（2009）32号）、《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
政法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云厅字（2009）21号）要求，为进一步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应根据各政法机关工作职责、业务特点、工作实际需求、工作量差异、业务发展指导规划，
确定各级政府对不同政法机关的办案（业务）经费、业务装备经费和业务基础设施建设经费的保障范围和责任，办案（业务）经费标准要随着办案（业务）量和办案（业务）成本的
变动适时进行调整。

进一步加强了政法经费保障，应根据各政法机关工作职责、业务特点、工作实际需求、工作量差异
、业务发展指导规划，确定各级政府对不同政法机关的办案（业务）经费、业务装备经费和业务基
础设施建设经费的保障范围和责任，办案（业务）经费标准要随着办案（业务）量和办案（业务）
成本的变动适时进行调整。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4.5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装备采购完成率 >= 90 % 90 20.00 2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采购验收合格率 = 100 % 100 15.00 1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装备购置及时率 >= 90 % 88.5 15.00 13.5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购置设备利用率 >= 90 % 85 30.00 26.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装备使用对象满意度 >= 90 % 9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4.48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22表

编制单位： 楚雄市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2年中央政法转移支付第一批办案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楚雄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楚雄市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421.03 420.94 10.00 99.98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421.03 420.94 99.98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根据财政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诉讼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行[2003]275号）文件精神，第十一条规定：法院履行职能所需的经费由省级财政安排，保证法院开展
正常业务的各项经费，不以能因经费不足影响法院的办案。并且省级财政部门还应安排一定数额的专项经费用于补助辖区内贫困地区人民法院的办案经费不足；根据2009年《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厅字（2009）32号）、《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工作的
通知》（云厅字（2009）21号）要求，为进一步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应根据各政法机关工作职责、业务特点、工作实际需求、工作量差异、业务发展指导规划，确定各级政府对不同
政法机关的办案（业务）经费、业务装备经费和业务基础设施建设经费的保障范围和责任，办案（业务）经费标准要随着办案（业务）量和办案（业务）成本的变动适时进行调整。

进一步加强了政法经费保障，应根据各政法机关工作职责、业务特点、工作实际需求、工作量差异
、业务发展指导规划，确定各级政府对不同政法机关的办案（业务）经费、业务装备经费和业务基
础设施建设经费的保障范围和责任，办案（业务）经费标准要随着办案（业务）量和办案（业务）
成本的变动适时进行调整。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理案件数 >= 20001 件 16235 20.00 1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法官人均结案数 >= 200 件 404 15.00 1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裁判文书正确率 >= 95 % 99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服判息诉率 >= 90 % 90.38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法定审限内结案率 >= 90 % 99.79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调撤率 >= 60 % 68.80 10.00 1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案件当事人对案件办理满意度 >= 90 % 9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5.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23表

编制单位： 楚雄市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诉讼业务装备经费

主管部门 楚雄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楚雄市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34.40 134.40 134.4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34.40 134.40 134.4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牢牢把握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抓党建带队建促审判，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1）抓好主业，不断提升司法公信力。以打造“五个司法”为牵引，紧紧抓住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与人民法院工作发展不平衡不适应、保障群众权益不充分之间的矛盾，
强化审判质效意识，健全确保公正司法的体制机制，不断提升司法能力水平，公正办理和裁判好每一起案件，在确保司法公正、不断提升司法公信力上狠下功夫。以规范的执行行为
提升执行质效、创新执行方法，努力实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和社会认可度有实质性、根本性的跃升。
（2）抓实举措，推进司法改革和智慧法院建设。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从司法职权配置、内设机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司法绩效评估和员额法官退出机制改革等方
面完善和细化改革措施。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确保“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落到实处。将信息化与司法体制改革深度融合，不断完善信息化动态监控系统，防控廉洁风险
、错案风险。建立健全绩效评估考核体系，客观评估干警工作绩效。

2022年诉讼业务装备经费实际支出134.40万元，当年牢牢把握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忠实履
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抓党建带队建促审判，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4.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装备采购完成率 >= 90 % 90 20.00 2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采购验收合格率 = 100 % 100 15.00 15.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装备购置及时率 >= 90 % 85 15.00 13.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购置设备利用率 >= 90 % 85 30.00 26.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装备使用对象满意度 >= 90 % 9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4.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